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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沪民养老发〔2022〕14号

--------------------------------------------------------------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老吾老计划”工作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各有关单位：

按照《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上海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工

作指引》要求，为提升家庭照护能力、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

本市已连续开展五批家庭照护能力提升项目（简称“老吾老计划”），

为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者提供照护知识与技能培训，取得良好效

果。2022年度市民政局将继续开展“老吾老计划”，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服务机构，采用多种方式为失能老年

人家庭照护提供持续性支持服务，缓解此类家庭的照护压力，并形

成一定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

二、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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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几批试点的评估情况，经各区推荐，2022年度“老吾老

计划”在本市 64个街镇开展（名单附后）。各街镇根据相关要求选

择合适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承接项目实施工作。

三、项目周期

2022年度“老吾老计划”项目时间为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3

年 8月 31日。

四、服务内容

1.以照护服务为核心内容，为社区轻度失能老人及其照护者提

供家庭照护能力提升辅导。服务对象不少于 200人，可采用小组或

小班的形式，每组（班）不超过 20人，授课时间不少于 5课时。

2.以健康养护、心理疏导为核心内容，搭建自我预防体系，为

社区潜在被照护对象开展实训。服务对象不少于 40人，指导培训不

少于 10课时。

3.对服务对象家庭提供居家照护入户指导服务。服务对象不少于

30户，每次入户指导时间不少于 1小时，每户指导次数不少于 10次。

五、课程安排

1.集中授课与实际操作课程。在心理辅导、照护技巧、康复技

巧、健康管理等课程基础上，可适当扩大课程设置范围，根据服务

对象特点相应增加疾病防控知识、危机干预以及涉老家庭相关安全

常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

2.对潜在被照护对象及其家属开展心理减压、健康风险防范等

课程与服务。

3.入户指导科目内容与集中授课、实际操作科目内容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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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家庭的服务需求，根据评估结论提供相应的个案服务。

六、承接机构要求

1.资质要求。承接机构需具备法人资格和专业照护能力，其营

业执照、登记证书明确的经营范围、业务范围应符合服务提供要求，

确保其设施运营及服务提供合法依规。

2.设施要求。承接机构在服务落地社区须有正在运营的养老服

务设施，如长者照护之家、日间服务中心等，并以此作为服务输出

基地开展相关培训。

3.人员要求。实施团队应有持证养老护理员。同时应有专业社

工（社工师或社工助理）、心理咨询师、康复师、营养师、医务人

员等其他有资质的人员参与，且上述人员种类不少于 3类，每类工

种不少于 1人。

4.落地要求。承接机构须在落地街镇的指导下开展项目，项目

服务计划需符合落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并能协助社区完善非正式照

护体系，提升社区、家庭照护能力。

七、资金支持

市级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共安排 512万元支持 2022年度“老吾

老计划”工作，给予每个街镇 8万元，主要用于项目的开展、组织

实施工作。鼓励各区通过财政资金、社会捐助资金等对项目提供资

金配套保障。

各区民政局应及时将项目资金下拨到相关街镇，并严格执行福

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加强监管，专款专用，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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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责任分工

市民政局负责全市“老吾老计划”的管理与实施，对项目开展

情况、培训进度进行跟踪检查，对项目实施质量、实施效果开展评

估与督导。

各区民政局负责指导各相关街镇落实工作要求，做实服务内容，

扩大项目覆盖面。

各相关街镇负责按照项目实施要求，选择合作机构，落实项目

内容。

各项目承接机构要制定项目实施与教学计划，开展相应服务。

各相关街镇和承接机构可根据工作实际适当扩大入户指导范

围，增加入户指导服务人次。

附件：2022年度“老吾老计划”项目分配表

2022年 8月 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人：薛文俊 1801718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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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老吾老计划”项目分配表

序号 区 街 道

1

浦东新区（11）

航头镇

2 花木街道

3 惠南镇

4 三林镇

5 南码头路街道

6 潍坊新村街道

7 张江镇

8 高行镇

9 万祥镇

10 高桥镇

11 新场镇

12 黄浦区（1） 五里桥街道

13

静安区（8）

江宁路街道

14 石门二路街道

15 南京西路街道

16 宝山路街道

17 芷江西路街道

18 共和新路街道

19 大宁路街道

20 彭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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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长宁区（7）

新华路街道

22 江苏路街道

23 天山路街道

24 仙霞新村街道

25 程家桥街道

26 北新泾街道

27 新泾镇

28

普陀区（10）

曹杨新村街道

29 宜川路街道

30 甘泉路街道

31 长征镇

32 长寿路街道

33 万里街道

34 真如镇街道

35 长风新村街道

36 桃浦镇

37 石泉路街道

38

虹口区（4）

凉城新村街道

39 四川北路街道

40 嘉兴路街道

41 北外滩街道

42

杨浦区（5）

控江路街道

43 长白新村街道

44 平凉路街道

45 大桥街道

46 长海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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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宝山区（1） 高境镇

48

闵行区（9）

新虹街道

49 古美路街道

50 莘庄工业区

51 浦江镇

52 吴泾镇

53 梅陇镇

54 七宝镇

55 浦锦街道

56 颛桥镇

57

松江区（3）

岳阳街道

58 方松街道

59 永丰街道

60

青浦区（3）

香花桥街道

61 金泽镇

62 华新镇

63
奉贤区（2）

南桥镇

64 奉浦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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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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